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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Z05904-3000-2024-00004

宝政〔2024〕61 号

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组织评选
宝盖镇 2023—2024 年度优秀教师

和优秀班主任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宝盖镇党委、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，为认真

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持续激发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，推动宝盖

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，激励我镇广大教职员工进一步提高教学、

管理、服务水平和质量，弘扬高尚师德，树立优良师风，营造严

谨治学、厚德仁爱、潜心育人的良好氛围，经研究，决定在第

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开展宝盖镇 2023—2024 年度优秀教师和

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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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范围

（一）优秀教师

全镇各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教学一线教师（含编外合同教

师）。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

全镇各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现任班主任（含编外合同教师）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教师
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，理想信念坚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敬业

精神，模范履行教师职责，为人师表，道德情操高尚，得到学校

和社会的良好评价。

2.坚守教学一线，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，高质量地

完成教育教学工作量，具有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、较高的教育教

学水平和专业发展潜力，努力推进教育创新，在教育教学研究、

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。

3.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教书育人，有仁

爱之心，关心关爱学生，在培养人才等方面成绩显著。

4.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3 年及以上，近 3 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

格及以上。严格遵守《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及处理办

法，无违法违纪问题，对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或违背职

业道德行为的，在评选工作中实行“零容忍”。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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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模范履

行班主任职责，班级管理水平高，班主任工作成绩突出。任职班

级班风好、学风正，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良好评价，满意度测评达

80%以上（含 80%）。

2.坚守学校教育工作第一线，担任班主任工作 3 年以上（含

3 年）的现任班主任，年度工作量达到规定要求，近 3 年年度考

核结果为合格以上，其中有 1 年度为优秀。

3.具有比较扎实的班主任工作专业知识、较高的教育教学水

平和专业发展潜力，努力推进班主任工作创新，在教育教学研究、

教学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。

4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；爱岗敬业，为

人师表，诚实守信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敬业精神。凡

出现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规定的 10 种违

规行为之一的、《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中 20 种师德考核、《福建省学校安全工作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”规定》第十三条第（三）（四）款情形的，在推荐工作中“一

票否决”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拟评选表彰的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名额以各学校教师总

人数为基数，优秀教师按照 6%（四舍五入）的比例分配，共 142

名，优秀班主任按照 3%（四舍五入）的比例分配，共 73 名。（名

额分配详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评选和申报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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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，认真评审，

严格把关。各学校参照评选要求及条件，组织教师进行申报，学

校评审并推荐人选，镇政府进行复核。各学校在评选推荐人选时，

要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广泛宣传评选条件和有关规定，做到民主

评选、公正推荐。推荐人选确定上报前，应先予以公示，以接受

群众监督。对群众反映和检举的问题，要认真调查核实。在上报

人选时，都应说明公示情况，对反映的问题，如认为不影响评选

的，应附有关调查核实材料。审批时，发现违反各项有关规定要

求的，将取消评选表彰资格，且名额不予追补。

五、报送材料和时间要求

为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单位务必于 2024 年 9 月

6 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至宝盖镇政府 215 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

13959881713；逾期不予受理。

报送材料包括：①《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优秀教师、优秀

班主任推荐申报表》（应 A4 纸双面打印）一式一份；②公示材

料复印件（盖公章）；③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优秀教师、优秀

班主任推荐花名册（盖公章），同时将推荐花名册电子版发送至

电子邮箱 304541407@qq.com（以学校为单位报送推荐花名册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评选活动，按照文

件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广泛宣传评选条件，严格执行评选

标准和评选程序，认真做好评审推荐工作，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

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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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科学组织评选。各学校要坚持以综合表现、工作业绩

作为衡量标准，实事求是、优中选优，防止单纯用升学率或高分

率为标准去评价教师的倾向，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，同等条

件下优先向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倾斜，切实将聘用合同教师统

筹考虑、统筹推荐，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活

力和积极性。同时各学校要把评选推荐过程作为树立典型、学习

典型、宣传典型的良好机会，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推进我镇教育

事业的发展。

（三）严肃评选纪律。各学校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

优的原则，严格坚持评选条件，严禁弄虚作假，认真履行评选推

荐程序。要进一步增加评选推荐工作的透明度，采取适当形式予

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 3 个工作日。对评选过程中出现的违规推

荐，将按有关规定予以追究。

附件：1.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名额

分配表

2.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推荐

申报表

3.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推荐

花名册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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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
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名额分配表

学校
（单位）

教师
总人
数

推荐数
学校

（单位）

教师
总人
数

推荐数

优秀
教师

优秀
班主任

优秀
教师

优秀
班主任

石狮市石光中学 386 23 12 塘头小学 15 1 1

石狮市后垵学校 174 10 5
石狮市教师进修
学校附属小学

65 4 2

石狮市第三中学 265 16 8
石狮市第三实验

幼儿园
59 4 2

石狮市锦峰实验
学校

280 17 8
石狮市第五实验

幼儿园
61 4 2

自然门学校 55 3 2
石狮市第七实验

幼儿园
27 2 1

石狮市第五实验
小学

218 13 7
宝盖镇中心
幼儿园

66 4 2

石狮市第七实验
小学宝岛校区

196 12 6
宝盖镇中心幼儿
园湖光分园

27 2 1

石狮市第七实验
小学前坑校区

30 2 1
石狮市龙渊中心

幼儿园
64 4 2

石狮市第三实验
小学龙渊校区

70 4 2
宝盖镇第三中心

幼儿园
55 3 2

宝盖镇坑东小学 15 1 1
宝盖镇第三中心
幼儿园玉浦分园

23 1 1

宝盖镇桃源小学 49 3 1
石狮市幸福中心

幼儿园
48 3 1

石狮市龟湖中心
小学

63 4 2 总 计 2352 142 73

石狮市第三中学
附属小学

41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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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宝盖镇 2023—2024 年度
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推荐申报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

联系电话 教 龄
现 任
行政职务

工 作
单 位

学 段

现任教师
职 称

担任班主
任时间

三年来
年度考核
情况

申报类别
优 秀
教 师

优 秀
班主任

主
要
事
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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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学校
意见

经评议，并校内公示无异议，同意推荐。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镇政
府意
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拟推荐为优秀教师或优秀班主任需在相应栏内打“√”。

2.主要事迹的填写应不少于 600 字（可另附纸）。

3.本表一式一份，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于 9月 6日前送交宝盖镇政府 2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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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宝盖镇 2023-2024 年度
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推荐花名册

序

号
姓 名 性别 职务 所在学校

推荐参评

类别
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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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盖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 年 8月 29 日印发


